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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中人民检察院如何派员出庭支持公诉问题的批复  

发布日期：1983-9-10 

发布机关：最高人民检察院 

  

    （１９８３年９月１０日（８３）高检一函字第３４号）*注：本篇法规已被《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废

止部分司法解释和业务文件的通知》（发布日期：1993年12月3日 实施日期：1993年12月3日）废止 

     

    云南省人民检察院： 

      你院（８３）云检研字第３号关于“人民检察院如何派员出庭支持公诉的请示报告”收悉。经研

究，根据中央＜１９８３＞第３１号《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中的指示精神，对刑事犯罪分

子的处理，仍然要依法办事，遵守刑事诉讼法的程序规定，因此出庭支持公诉案件的范围也应按照刑事诉

讼法中有关规定进行。对于被告人中有辩护人的案件，检察院应派员出庭；对没有辩护人的案件，被告人

自己依法可以行使辩护，检察院也应派员出庭支持公诉，以便履行出庭的职责。当前，检察机关起诉，出

庭的案件大量增加，人力严重不足，对此，中央在＜１９８３＞第３１号文件中已作出决定，要各级党

委、政府立即临时抽调一批干部给政法公安部门。随着借调干部的增多，检察机关出庭支持公诉的人力不

足问题，也将解决。 

     

    

更新日期：2006-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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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文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刑事案件办案期限的补充规定  

下篇文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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